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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遙距聆訊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法院 (遙距聆訊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

就上述立法建議及相關事宜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遙距聆訊是指法院 (包括任何法官或司法人員 )命令 (不論

是自行或應有關法律程序的任何訴訟方提出的申請 )透過遙距

媒介 1進行的法律程序。遙距聆訊可適用於整個法律程序，或用於

聆訊過程中某一個 (或多個 )部分 2。司法機構自 2020年起在各級

法院及審裁處的民事法律程序中，在合適情況下進行遙距聆訊，

並已發出 4份指引 3列明相關安排。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亦藉行使

《香港終審法院規則》 (第 484A章 )第 78條 4的權力，指示終審法院

                                                 
1  包括語音直播聯繫 (如電話 )、音視直播聯繫 (如視像會議設施 )，及任何

其他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指定的實時通訊設施。  

 
2  例如向一名或多名證人取證 (不論是在司法管轄區範圍內或外 )，或可以

只有部分有關人士以遙距方式參與。  

 
3  該 4份指引可於司法機構網頁取覽，網址為： https://www.judiciary.

hk/zh/court_services_facilities/gap_remote_hearing.html。  

 
4  該條文規定， “在本規則沒有加以規定的事項上，終審法院的實務及

程序須由首席法官決定，首席法官如認為合適，可以高等法院的實務及

程序作指引 ”。  

https://www.judiciary.hk/zh/court_services_facilities/gap_remote_hearing.html
https://www.judiciary.hk/zh/court_services_facilities/gap_remote_hear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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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刑事法律程序以遙距方式進行。在2020至2023年，各級法院及

審裁處進行遙距聆訊的數目載於附錄1。  

 

3.  司法機構政務處在 2022年 6月向事務委員會就有關各級

法院和審裁處進行遙距聆訊的修例建議提供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4)550/2022(01)號文件 )。根據上述文件，由於法律限制，現時

刑事案件的聆訊大多未能遙距進行。 5至於民事法律程序，儘管現

時的法律或已容許遙距聆訊，但沒有法律條文規定在遙距模式中

應如何處理各項事宜。就此，司法機構擬修訂相關法例，為法院及

審裁處進行遙距聆訊提供清晰的法律基礎。司法機構政務處於

2023年 5月 3日的會議上，曾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立法建議及

《條例草案》的草擬本 6，並就此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法院 (遙距聆訊 )條例草案》  

 

4.  《條例草案》於 2024年 11月 22日刊登憲報，並於 2024年

12月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條例草案》旨在：  

 

(a) 就遙距聆訊的申請、運作及效力，訂定條文；  

 

(b) 就公平處置遙距聆訊以及就公眾觀聽遙距聆訊，訂定

條文；  

 

(c) 為保障法律程序得以持正進行，訂定罪行；  

 

(d) 訂定與禁止在法院處所內作出記錄一事相關的罪行 ;及  

 

(e)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5.  《條例草案》的立法建議重點，載於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轄下行政署及司法機構政務處於 2024年 11月 20日發出的立法會

資料摘要 (檔號：AW-275-020-010-030-008)第5至26段。  

 

  

                                                 
5  司法機構當時提出的例子是，現有法例一般規定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

於不同階段 (例如公訴提控及審訊 )須親身出庭。  

 
6  見立法會CB(4)344/2023(03)號文件的附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cb4-55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aw275020010030008_20241121-c.pdf#page=2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30503cb4-344-3-c.pdf#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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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遙距聆訊的適用範圍和預計效益  

 

6.  委員普遍支持提供全面的法律框架，讓法官和司法人員可

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於各級別法院及審裁處命令進行遙距

聆訊。他們認同在決定刑事法律程序是否適宜進行遙距聆訊的

問題上要十分謹慎，並指出刑事審訊如以遙距方式進行或會出現

風險，防害審訊的公正性，例如證人以遙距方式作證時有機會被鏡

頭以外的另一方操控。就此，他們認同司法機構就刑事審訊不應採

用遙距聆訊的立場。  

 

7.  就有關推行遙距聆訊預計可帶來的效益，部分委員認為，

除了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所顯然帶來的裨益外，遙距聆訊

可產生減少訴訟各方交通及等候時間的效果，一般而言有機會達

致減省訟費的裨益。部分其他委員則認為，考慮到香港的獨特

環境，進行遙距聆訊能節省交通時間及成本的效果較不明顯，而

實體聆訊的裨益和價值不應被低估。以審訊為例，訴訟人及 /或證

人親身出席聆訊可提供言語以外的線索 (例如身體語言 )，使錄取證

據的過程更為有效。他們建議，實體聆訊應予保留，並同時優化

若干相關程序，例如使用諸如 “書面供詞 ”的程序，以節省訟費和時

間。  

 

8.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其未有備存有關2020至2022年間進

行的遙距聆訊，與透過實體方式處理的類似案件的訟費的對比資

料，亦未見訟費因進行遙距聆訊而出現大幅波動。根據現行政策，

除非法院另有指示，否則聆訊的預設進行模式為實體聆訊，即

法官、訴訟方或其法律代表及其他相關人士 (例如證人 )須親身出席

在法庭內進行的法律程序。立法建議旨在提供法律框架，使法官和

司法人員可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命令進行遙距聆訊，不會改變

現行政策。司法機構政務處向委員保證，司法機構會檢討和改善法

院程序 (不論實體或遙距 )，從整體上改善法院運作的效率和效能。 

 

運作安排和擬向市民及向法律業界提供支援  

 

9.  為了讓遙距聆訊能有效運作，有委員要求司法機構

政務處，務必確保法官和司法人員、訴訟方或其法律代表及其他

相關人士 (例如證人 )均具備進行遙距聆訊所需的知識和裝置，並

問及市民若沒有所需的設備，會以何種方式參與遙距聆訊。委員亦

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多加留意遙距聆訊涉及的數據安全問題，例



-  4  -  

 

如有何保障措施應對在遙距聆訊進行期間出現黑客入侵及未經授

權截取數據傳輸等情況。  

 

10.  司法機構政務處回應時表示，儘管司法機構在進行遙距

聆訊初期曾遇到若干技術問題，但隨着各類民事法律程序進行

遙距聆訊而累積更多知識和經驗，情況已漸見改進。其目標是使

遙距聆訊在所有相關方面盡量貼近實體聆訊。司法機構憑着所獲

經驗，將有更大的信心可就立法建議所涵蓋的刑事法律程序進行

遙距聆訊。法院在作出遙距聆訊令前，會考慮證人或訴訟人能否取

得所需設備。在進行遙距聆訊前，司法機構會安排適當測試，確保

連線順暢。此外，法院在有需要時或會命令該等參與者，在司法

機構一些設有所需設備的多用途室內遙距出庭。  

 

11.  法律業界在法律程序中使用科技的準備程度和現況亦是

委員對法院及審裁處進行遙距聆訊的關注事項之一。他們察悉，在

遙距聆訊中，訴訟方如需傳送、簽署文件，或呈示物品，可在法院

指示下透過電子方式完成；但法律執業者使用電子檔案的情況

不算普及。此外，部分委員就廣泛進行遙距聆訊對法律界帶來的

財政影響 (尤其是中小型律師事務所 )表示關注。他們籲請司法機構

推出措施協助律師事務所進行遙距聆訊，例如透過法律科技基金

為律師事務所提供定期款項以支援其科技需要。此外，有意見

認為，司法機構政務處在落實立法建議所帶來的變革時，應考慮部

分法律界人士對使用科技的接受程度較低，並同時與香港大律師

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合作，推動及協助法律業界接受法院運用科技。 

 

12.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期望隨着《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

而制定，加上有更多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透過遙距方式進行，使用

電子檔案處理的情況將有所增長。司法機構政務處會繼續與

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合作，推廣法庭的科技運用。司法

機構亦歡迎法律執業者參觀不同的法庭，以獲取更多有關使用

法庭科技的資訊和指引。至於有關支援法律業界使用科技方面的

措施，則交由政府當局考慮。  

 

作出遙距聆訊令前須考慮的因素  

 

13.  有意見指，司法機構應容許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的訴訟方

選擇是否採用遙距聆訊作為進行有關程序的模式。司法機構

政務處表示，《條例草案》草擬本第6條訂明，法院在就某法律程序

作出遙距聆訊令之前，可邀請該程序的各訴訟方陳詞。《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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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擬本亦訂明，在法院並無邀請各訴訟方作出陳詞或訴訟任何

一方不滿有關遙距聆訊令時將依循的程序。  

 

14.  委員察悉，“參與法律程序的人數 ”並非《條例草案》草擬本

第8條所指明，法院在決定是否就某法律程序作出、維持、更改或

撤銷遙距聆訊令時須考慮的因素。他們提及新加坡的遙距聆訊

法例的相關條文列明上述事宜為考慮因素之一，要求司法機構

政務處說明作出有關決定的理據。  

 

15.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上述有關條文屬一般性質的條文，

並無訂明各項因素在何種情況適用。法院在作出決定時，參與法律

程序的人數或許是一項相關因素，但條文不宜訂明參與者 /方的

確實人數，以免限制條文的應用。此外，法院及審裁處在考慮《條例

草案》草擬本第8條所指明的因素時，應已考慮參與法律程序各方

的人數，例如根據《條例草案》草擬本第8(d)條，(如該程序是透過

遙距媒介進行的話 )各訴訟方參與和跟上該程序的能力；及其

第8(p)條指明的 “任何其他相關因素 ”。  

 

在遙距聆訊中體現司法公開及規管旁聽者的措施  

 

16.  委員察悉，法院可允許公眾實時旁聽民事及刑事的遙距

聆訊。根據司法機構政務處的文件所載擬議安排，有意旁聽法律

程序的人士須事先向法院登記，而有關人士將獲遙距旁聽權限

(連同必要保安措施 )，並可透過指定途徑旁聽有關法律程序。部分

委員認同香港律師會的關注，即相關規定目前並無施加於實體旁

聽法律程序的人士身上，或許有違司法公開的原則。  

 

17.  司法機構政務處強調，法院只會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允許

市民以遙距方式旁聽法律程序，例如公眾不能夠進入法院大樓，或

遙距聆訊不在法院大樓進行。在正常情況下，有意旁聽遙距聆訊的

人士須前往法院大樓以透過屏幕觀看程序，並如往常一般無需進

行登記。擬議安排只屬登記過程，讓司法機構可將相關資料 (例如

會議連結 )發給旁聽者。此外，倘若出現於未經授權下記錄遙距聆

訊內容的情況，該等資訊或可用作識別違規者。司法機構政務處在

構思這項安排時，已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並考慮持份者的

意見。  

 

18.  有意見認為，規管遙距聆訊旁聽者，及針對未經授權記錄

及發布所旁聽的法院程序和其廣播的罪行採取執法行動均存在一

定困難，特別是該等違規者居於香港以外地方。司法機構政務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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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任何就未經授權記錄和發布關乎法律程序的廣播提出的指控，

應向警務處舉報以進行調查。倘若違規者居於香港以外地方，執法

或會出現困難，但這並非遙距聆訊相關罪行獨有的問題。司法機構

會就實時旁聽遙距聆訊推行必要的登記及保安措施，以協助識別

違規者。此外，為進一步打擊在法院處所內未經授權記錄及 /或發

布該等記錄的行為，亦建議大幅提高《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228章 )第7條中，有關在法院處所內拍照等罪行的罰款級別，由

現時的第1級罰款 (即2,000元 )提升至第5級罰款 (即50,000元 )。  

 

 

相關文件  

 

1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2，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4年12月13日



 

 

附錄1 

 
 

各級法院及審裁處於 2020至2023年進行遙距聆訊 1的數目 2 

 

 

按年劃分的分項數字  

 

 利用視像會議設施進行的聆訊  電話聆訊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2020年  62 3 1 3  372 4 

2021年  147  6  476  

2022年  396  4  203  

2023年  50  2  66  

小計  655  13  1 117  

 

 

按法院級別 /審裁處劃分的分項數字  

 

終審法院  

 

 利用視像會議設施進行的聆訊  電話聆訊 5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2020年  4 3  1 3    

2021年  3  6    

2022年  7  4    

2023年  3  2    

小計  17  13    

 

 

 

                                                 
1  這些是法官及 /或司法人員及 /或一個或多於一個訴訟方在法律程序

進行期間身處法庭以外的地方所進行的聆訊。  

 
2  資料來源：政府當局就審核  2024-2025年度開支預算對立法會議員

初步書面問題的答覆 (答覆編號： JA027) 

 
3  自 2020年 4月起。  

 
4  自 2020年 2月起。  

 
5  終審法院於 2020至 2023年期間未有進行電話聆訊的紀錄。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fc/fc/w_q/ja-c.pdf#page=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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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  

 

 利用視像會議設施進行的聆訊  電話聆訊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6 

2020年  48 7   350 8 

2021年  99    342  

2022年  262    60  

2023年  4    66  

小計  413    818  

 
 

區域法院  

 

 利用視像會議設施進行的聆訊  電話聆訊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6 

2020年  0 7    22 8  

2021年  0    134  

2022年  27    143  

2023年  0    0  

小計  27    299  

 

家事法庭、小額錢債審裁處及勞資審裁處 9 

 

 利用視像會議設施進行的聆訊  — 民事案件  

家事法庭  小額錢債審裁處 勞資審裁處  

2020年  10 7  0 7  0 8  

2021年  35  2  8  

2022年  54  8  38  

2023年  30  1  12  

小計  129  11  58  
 

                                                 
6  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於 2020至 2023年期間未有利用視像會議設施就

刑事案件進行聆訊的紀錄。  

 
7  自 2020年 4月起。  

 
8  自 2020年 2月起。  

 
9  家事法庭、小額錢債審裁處及勞資審裁處於 2020年至 2023年期間未有

進行電話聆訊的紀錄。  



 

 

附錄2  

 

 

《法院 (遙距聆訊 )條例草案》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  

2022年6月16日* 司法機構政務處就 “《法院 (遙距聆

訊 )條例草案》草擬本進行公眾諮詢 ”

提供的資料文件  

 

2023年5月3日  議程第 IV項：《法院 (遙距聆訊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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